112年10月5日停止上班登記切結書

　　中央氣象署112年10月4日發布小犬颱風陸上颱風警報，除基隆市、新北市、臺北市及桃園市政府宣布10月5日（星期四）正常上班以外，其餘18縣市均宣布停止上班1日。
　　本人之居住地（上下班交通往返之住所）確位於上述18縣市境內，符合112年10月5日（星期四）停止上班登記規定。以下所填日常居所資料如有不實，除依規定改以曠職登記外，並願接受懲處，特此切結為憑。

　　此致

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
            （單位名稱）立切結書人（請於下表親自填寫）：
	職稱
	姓名
	員工編號
	居住處所

(填寫至縣市鄉鎮區)
	交通方式
	簽名
	備註

	
	
	
	
	交通車號
	交通自理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簽章：
註：一、填表對象為本院日常上下班居住於18縣市政府境內之繼續任用人員及院聘人員，平時登記搭乘交通車有案或上下班交通自理人員。
二、請各單位於112年10月13日前彙齊本表逕送人資處辦理差假登記。
